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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3 月 18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直接送达方式发出，于 2013 年 3

月 30日在无锡双象大酒店七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唐炳泉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 9名，实际参加的董事 9 名，

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2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2、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2 年年度报

告“第四节董事会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余恕莲、马国华、郁崇文向董事会提交了《2012 年度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详细内

容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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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章程》要求，公司对 2012 年度的经营及财务情况进行了决算，

并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大华审字[2013]004009 号），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基于回报股东和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并结合公司2012年度实际经

营情况，公司董事长唐炳泉先生提出了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3]004009号），母公司2012

年度实现净利润 28,080,114.57 元，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计提10%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2,808,011.46 元后，实现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5,272,103.11 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166,534,607.56元，扣除本年

已分配利润 26,820,900.00 元，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 164,985,810.67 

元。 

（1）拟以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8,940.3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人民币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1,788.06万元，

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2）公司上市至今已近三年，总股本仅为8,940.30万股，与公司规

模极不相称，且公司现有资本公积金 511,717,904.50元额度较大，本年

度拟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公司总股本8,940.3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8,940.30万股增加到

17,880.60万股,剩余资本公积金为422,314,904.50元。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现金流较充裕，现金分红不会造成公司流动

资金短缺；公司实施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与公司的成长性相

符合，与公司未来发展相匹配。本201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中对于分

配政策的相关规定，分配预案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在本预案

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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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独 立 董 事 发 表 了 同 意 的 独 立 意 见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1）公司 2012 年年报编制和审议的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2）公司 2012

年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

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情况和财

务状况。（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的人员和审议的人

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 公 司 2012 年 年 度 报 告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 年与关联方无锡双象新材料有限公

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12年与关联方无锡双象新材料有限公司因采购原材料增塑剂

货物而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2,271,639.32 元。上述关联交易总额

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批准范围内，交易定价均参照市场

价格确定，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鉴于董事唐炳泉、罗红兵、田为坤为关联方，回避了表

决，其他 6 名董事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本

议案。 

独 立 董 事 发 表 了 独 立 意 见 。 详 细 内 容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7、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2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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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立 董 事 发 表 了 独 立 意 见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董事、监事 2012年度薪酬须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 2012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了《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

告》；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出具了《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本公司出具了《关于募集资

金2012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2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 

9、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了《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公司保荐机

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出具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关于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

核查意见》；公司出具了《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具体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0、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3 年度审计

机构。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市场收费情况，确定 2013 年度的审计费

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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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公司拟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将发

生变化。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公司拟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修

改如下：  

原章程“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940.30 万元。”现修改

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880.60 万元。”  

原章程“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8,940.30万股，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8,940.30 万股。”现修改为“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7,880.60 万股，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7,880.60 万股。”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2、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五）召开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上述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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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2013 年 3 月） 

 

条  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8,940.30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17,880.60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8,940.30 万股，股本

结 构 为 ： 普 通 股

8,940.30 万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7,880.60 万股，股本

结 构 为 ： 普 通 股

17,880.60 万股。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三月三十日 

 

 




